
关于转发 《关于对劳动关系和谐企业

给予正向激励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商协会:

现将苏州市人社局、总ェ会、工商联、信用办 《关于对劳动

关系和谐企业给予正向激励的意见》(苏人保监 E⒛ 18〕 26号 )

转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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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人保监 E⒛18)%号

关于对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给予正向激励的意见

各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;

总工会;工商业联合会;信用办 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》
(中发 E⒛ 15〕 1o号 )精神,深入推进劳动关系和谐创建活动,

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,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
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、省
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《关于印发深入推进劳动关系和谐企业
和工业园区建设行动计划 (2016年 -202o年 )的通知》和市委、
市政府 《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》,结合我市实际,

现对我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给予正向激励提出如下意见 :

一、充分认识激励企业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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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大提出,完善政府、工会、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
调机制,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、市先后出
台 《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》及实施意见,对新时期构建
和谐劳动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。开展劳动关系和谐创建活
动,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,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、
保障和改善民生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
展、增强党的执政基础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,具有重要意义。各
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中的主
体作用,建立健全对我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联合激励机制,推
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,引 导和鼓励广大企业参与创建和谐劳动关
系,扩大创建活动的覆盖面,全力打造新时代苏州共建共治共享
和谐劳动关系新格局,为 苏州争做

“
强富美高

”
新江苏建设先行

军排头兵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切实加大对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激励力度
被评估认定为苏州市、县 (市

)、 区 “
劳动关系和谐企业”

的,享受以下激励政策:

(一 )纳入信用 【红名单
”
供社会查询应用。作为良好信用

信息,列入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“
红名单

”,推送至公共信用信息
系统,在 “

信用苏州
”

网站予以公示,并在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
位、社会团体等单位、个人依法查询和应用信用产品时予以标注。

(二 )在没有被举报或投诉的前提下,免予劳动保障主动监
;无投诉举报以及相关部门提请稽核,且年度社保缴费基数申

报调整无异常情况下,免予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稽核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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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经审批实行特殊工时工作制的,许可有效期可由一年

延长至三年。

(四 )连续两个浮动周期内工伤发生率为零且工伤保险支缴

率为零,费率下浮至行业基准费率的 50%。

(五 )作为授予企业家劳动模范、“
五一

”
劳动奖章和企业

“五一”
劳动奖状荣誉称号的重要依据 :

1.评选企业家劳动模范和
“
五一

”
劳动奖章、企业 “

五一”

劳动奖状,原则上市级以上奖项,企业须为市级以上劳动关系和

谐企业;县级奖项,企业须为县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。

2.每届评价综合得分前⒛ 名的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,

授予企业苏州市
“五一

”
劳动奖状荣誉称号,同 时授予企业法定

代表人或负责人苏州市
“
五一”

劳动奖章荣誉称号。

3。 往年已被评定为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,且 ⒛19年经

复核评价综合得分前 100名 的,授予企业苏州市
“
五一”

劳动奖

状荣誉称号,同 时授予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苏州市
“五一”

劳动奖章荣誉称号。

(六 )作为工商联执委以上职务、行业协会 (商会 )会长、

监事长提名候选人的重要依据:

1.被提名为苏州市工商联执委及以上的候选人,所在企业原

则上为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;被提名为县 (市
)、 区工商联

执委及以上的候选人企业原则上为县 (市
)、 区劳动关系和谐企

业。

2.被提名为苏州市工商联市属行业、异地商会会长、监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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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,所在企业原则上为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;被提名为
县 (市

)、 区工商联所属行业、异地商会会长、监事长候选人所
在企业原则上为县 (市

)、 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。
(七 )作为工商联推荐企业和个人参评各类评优评先的重要

依据。工商联推荐非公企业参加市级以上各类表彰、评优、评奖
的,原则上应为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,参加县级各类表彰、

评优、评奖的,原则上应为县 (市
)、 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;推

荐非公经济人士参加市级以上各类表彰、评优、评奖 (如优秀中
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 )的 ,所在企业原则上应为苏州市
劳动关系和谐企业,参加县级各类表彰、评优、评奖的,所在企
业原则上应为县 (市

)、 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。

三、不断激发企业参与和谐创建活动的内生动力
(一 )高度重视,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

治站位,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,强化对创建活动的指导
和协调,切实加强领导,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地要严格按照 《苏州
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工业园区评价指标》开展评估认定工作 ,

规范评定程序,公开透明操作,体现评估认定工作的公信力。各
地也可结合实际,在本意见基础上补充建立适合本地的激励扶持
政策,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和谐创建活动吸引力,推动和谐创建工

作可持续健康发展。

(二 )注重宣传,营造舆论氛围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
织要将此项政策宣传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。要积极主动
协调宣传部门,充分利用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多种形式,加大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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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力度,集 中开展 1至 2次专项宣传活动。要广泛深入基层开展

日常政策宣传活动,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,切

实把和谐创建激励的政策措施宣传到位,形成正确舆论导向和强

大舆论声势,进工步激发劳动关系双方参与创建活动的积极性 ,

引导和鼓励企业广泛参与到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中来,从源头上凝

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共识和合力,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、支持

和参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。

(三 )狠抓落实,定期报送情况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落实

劳动关系和谐创建激励机制作为当前抓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

作的重要任务,纳入重要议事日程,定期将
“
劳动关系和谐企业”

红名单推送至同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,加强红名单共享应用,大

力支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取得竞争优势地位 ,

获得社会普遍尊重和认同,从而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创建活

动,确保联合激励政策措施落地生根,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。

保障局

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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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⒛ls年 9贞 9Ol|目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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